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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7 证券简称：中国国贸 编号：2026-009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与控股股东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人的依赖，公司独立性亦未受到影响。

一、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预计金额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交易 2026 年度

预计金额实际金额 预计金额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餐饮费 2,603,560 3,500,000 2,800,000

支付劳务费（注） 6,532,131 6,734,637 6,858,737

支付服务费（注） 7,706,435 8,309,898 7,690,655

支付食品加工费、洗

衣费等
5,968,659 5,447,733 6,116,987

支付蒸汽费、热水费、

电费等
7,407,073 7,102,583 5,612,716

提供劳务

收取国贸二期销售及

管理佣金(三、1)
2,009,999 2,544,895 2,859,358

收取国贸二期维修保

养费(三、1)
3,882,382 3,804,185 3,926,076

收取国贸中心 19#楼

维修保养费(三、2)
181,942 178,920 17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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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国贸中心 19#楼

销售及管理佣金

(三、2)

584,076 584,076 584,076

收取国贸中心外围维

修保养费
260,176 261,704 263,727

收取国贸西写字楼销

售及管理佣金(三、3)
1,750,536 1,862,485 1,935,936

收取国贸西写字楼维

修保养费(三、3)
1,272,411 1,272,411 1,272,411

收取“美丽田园”区

域委托管理费(三、4)
1,440,401 1,852,183 0

收取国贸一期 F 区域

委托管理费(三、5)
286,421 692,050 782,880

收取国贸东楼商城销

售及管理佣金(三、6)
3,672,009 4,892,902 5,421,747

收取国贸东楼商城维

修保养费
3,098,825 3,077,079 3,180,226

收取清洁及绿化费 10,975,792 10,877,397 10,917,665

收取物业工程管理服

务费(三、7)
2,567,791 2,455,046 2,455,066

收取劳务费（注） 17,216,165 18,024,016 17,160,733

收取保安服务费 2,196,485 2,858,161 2,480,397

收取餐饮费 542,764 718,723 542,764

收取信息系统维护费 2,474,445 2,673,824 2,581,109

（二）租赁

出租方 承租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交易
2026 年度

预计金额
实际金额 预计金额



3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本公司

支付库房及停车位

租金
1,085,843 1,160,782 1,061,650

支付办公区域租金

(三、8)
1,583,960 1,671,662 1,803,216

支付公寓租金 1,117,889 1,039,463 1,040,053

本公司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收取库房、公寓及停

车位租金
1,258,112 1,238,366 1,114,616

收取国贸有限公司总

部办公用房租金

(三、9)

4,553,610 4,566,136 4,609,936

收取中国大饭店美食

店租金(三、10)
1,071,029 994,632 857,792

合计 95,300,923 100,395,949 96,109,043

注：

公司向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有限公司”）支付的劳务费，主要

是公司所属酒店接受国贸有限公司所属酒店提供劳务服务所支付的费用；公司向国贸有限

公司支付的服务费，主要是接受国贸有限公司提供公关协同等服务支付的费用以及工会行

政费用；向国贸有限公司收取的劳务费，主要是向国贸有限公司提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

维护、委托经营管理收取的劳务费。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国贸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成立日期：1985 年 2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盛秋平

注册资金：2.4 亿美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酒吧服务（不含演艺

娱乐活动）；出版物零售；酒类经营；理发服务；生活美容服务；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4

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托育服务（不含幼儿园、托儿所）；商务秘书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

务；洗车服务；停车场服务；歌舞娱乐活动；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

危险性体育运动）；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技术进出口；办公服务；体育竞赛组织；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体育用品设备出租；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平面设计；诊所服务。（以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操作公开透明。

1、2012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二期物业中心经营管理协议》，继续

由公司全面负责双方共同投资建设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二期物业中心（以下

简称“二期物业中心”）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及国贸溜冰场的经营管理，公司由

于执行上述任务而发生的费用将由国贸有限公司给予补偿，并另外向国贸有限公司收取相

应的佣金。该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有效期届

满时，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

延。

2、2011 年 7 月 30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中心 19#楼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面负责国贸中心 19#楼（原自行车楼）

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照对公司履行本协议经

营管理国贸中心 19#楼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向公司支付物业管理和维修保

养费，并按照一定标准支付销售佣金。该协议有效期为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有效期届满时，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

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3、2008 年 6 月 6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西写字楼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面负责国贸西写字楼的销售、推广、管

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照对公司履行本协议经营管理国贸西写字

楼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向公司支付物业管理和维修保养费，并按照一定标

准支付销售佣金。该协议有效期为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在委托经

营管理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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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4、2013 年 1 月 21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一期地上二层“美丽田园”区

域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自 2012 年 9 月 17 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面负责国贸一

期地上二层“美丽田园”区域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

公司按照对公司履行本协议经营管理上述区域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向公司

支付管理费。该协议有效期为自 2012 年 9 月 17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在委托经营管

理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

为有效期自动顺延。2025 年 6 月 20 日，双方因区域重新规划签订了《解除经营管理协议

书》，经营管理协议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解除。

5、2012 年 8 月 16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一期 F区地下一层区域（北侧）

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面负责国贸一期

F区地下一层北侧区域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

照对公司履行本协议经营管理上述区域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向公司支付物

业管理和维修保养费，并按照一定标准支付销售佣金。该协议有效期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

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6、2018 年 3 月 12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东楼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国

贸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国贸东楼的产权房屋委托本公司销售、推广、管理并提供客户服务，

国贸有限公司承担其拥有的产权面积部分所发生的费用，并向公司支付相应的佣金。本协

议有效期为一年，自 2018 年 3 月 12 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11 日止。有效期届满时，如果双

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7 、

2024 年 1 月 1 日，公司之子公司国贸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项目物

业工程管理服务合同》，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之子公司国贸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其

所属国贸世纪公寓项目的各建筑物以及其附属设施、设备运行、维修保养、客房报修提供

物业工程管理与服务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包干制支付工程管理服务费，该合同期限自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2025 年 1 月 1 日，公司之子公司国贸物业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上述合同，合同期限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2026 年 1 月 1 日，公司之子公司国贸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上

述合同，合同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8、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写字楼 2座办公楼租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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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租用国贸写字楼 2座部分办公用房，每月支付的租金及管理费为 106,417 元。协议有

效期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2024 年 11 月 18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上述协议，每月支付的租金及管理费为

106,417 元。协议有效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止。

2024 年 11 月 18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写字楼 2 座办公楼租赁协议》，

公司租用国贸写字楼 2座部分办公用房，每月支付的租金及管理费为 43,851 元，协议有效

期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止；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

司签订上述协议的《补充协议》，将起租日期变更为 2025 年 6 月 1 日。

9、2023 年 5 月 15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租赁协

议》，国贸有限公司租用公司所属国贸大厦部分办公用房，每月租金及管理费为 372,178 元，

协议有效期自 2023 年 6 月 13 日至 2024 年 6 月 12 日止。有效期届满时，如果双方对继续

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10、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写字楼租

赁协议》，国贸有限公司租用国贸写字楼 1座部分租区。根据协议，国贸有限公司每月租金

及管理费为 71,500 元，协议有效期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止。2024 年 4

月 19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上述协议，每月租金及管理费为 71,500 元，协议有效

期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止。2025 年 4 月 10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

签上述协议，每月租金及管理费为 71,500 元，协议有效期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止。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写字楼租赁协

议》，国贸有限公司租用国贸大厦部分租区，每月租金及管理费为 11,386 元，协议有效期

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止。2024 年 4 月 19 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

上述协议，每月租金及管理费为 11,386 元，协议有效期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5 月

31日止。2025年4月1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上述协议，每月租金及管理费为11,386

元，协议有效期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且关联交易的进行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不存在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造成上市公司对关联人的依赖，上市公司独立性亦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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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3 月 30 日，公司 2026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控股股东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九届二十三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九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关联董事赵汝泉先生、余元堂先生、盛秋平

先生、郭惠光女士、郎宽女士、黄小抗先生、阮忠奎先生及邢诒鋕先生共 8人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李朝鲜先生、张祖同先生、张学兵先生、梁伟立先生、骆伟德先生及梁小丹女士共

6人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31 日


